
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不予撤销登记决定书

岳市监不撤字 〔2026〕 1号

2025年 7月 8日 ,本局收到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函件,反

映原湖南伟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0月 9日 办理了注销

登记,但原湖南伟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该法院还有多件未完结

的执行案件,存在多笔债权债务,因此建议本局撤销原湖南伟帮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注销登记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

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,本局依职权开展调查。

现查明,2024年 10月 9日 ,原湖南伟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

请办理注销登记时,提交了债权债务均为零的清算报告,与事实不

符,确系存在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行为,但对原湖南

伟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的询问调查证实原湖南伟帮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股东对于提交虚假材料办理注销登记知情,以明示方式表

示同意。且原湖南伟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住所为军事设施用地 ,

现已不能用作经营场所,撤销注销登记后无法恢复到登记前的状态。

上述事实有原湖南伟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登记注册资料、

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来函及相关法律文书、云溪区处非办关于

原湖南伟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、对原湖南伟帮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股东的询问笔录、听证会相关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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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

第 (二 )项 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登记机关可以不予撤销市场主

体登记:(二 )撤销市场主体登记后无法恢复到登记前的状态”及

《防范和查处假冒企业登记违法行为规定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

项
“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登记机关应当撤销登记:(一 )假冒企业

登记违法行为事实清楚的
”、第十二条第二款

“
属于前款第一项规

定,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假冒企业对其被假冒登记知情,以明示方

式表示同意,或者未提出异议,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、

经营活动或者获得收益的,登记机关可以不予撤销登记”、第二十

三条第二款
“
防范和查处其他虚假登记、备案违法行为,参照本

规定执行
”
的规定,本局决定不予撤销原湖南伟帮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 2024年 10月 9日 办理的注销登记。

如不服本决定,可 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岳阳市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岳阳市君山区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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